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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经营备案与安全承诺书
（含责任自负条款）
本人／本团队自愿参与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创业集市食品类摊位经营，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方案》《校园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及本次创业集市活动相关要求，知晓本次活动不收取摊位费、每个摊位收取100元押金及押金管理相关规定，郑重作出如下承诺，自愿承担食品经营相关卫生、安全全部责任：
1. 本人／本团队所有食品经营人员均已取得有效健康证明，无传染性疾病，符合食品经营从业要求；
2. 严格履行食品经营备案手续，已提交营业执照（或学生创业实践备案表）、食品经营备案表、食材来源证明等相关材料，材料真实有效，无弄虚作假；
3. 食品经营过程严格遵守食品安全卫生标准，不销售过期、变质、假冒伪劣、三无（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食品；
4. 不开展现场烹饪、油炸、烧烤等高风险食品经营活动，食品储存、摆放符合卫生要求，配备必要的消毒、防蝇、防尘设施，自行负责食品卫生管理；
5.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渠道，做好食材采购记录，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不使用不合格食材，自行承担食材质量相关责任；
6. 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主动接受学校、监管部门及师生的监督，及时处理食品质量相关投诉，自行承担因食品质量引发的相关纠纷及责任；
7. 自愿承担食品经营过程中的全部卫生、安全责任，若违反上述承诺或因自身管理不当引发食品安全事故、卫生问题，自愿接受本次创业集市运营管理规定的处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取消经营资格、赔偿相关损失、不予退还押金等），与主办方无任何关联。

承诺人／团队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年＿＿＿＿月＿＿＿＿日



附件：1. 健康证明复印件（每人1份）
2. 营业执照／学生创业实践备案表复印件
3. 食品经营备案表复印件
4. 食材来源证明复印件

